
海政办依申请〔2025〕24 号

海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告知书

苏继承：

你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于 2025 年 10 月 22 日收

悉。你申请公开“2025 年 10 月 14 日杨野主持关于海城市正

骨医院事业单位法人变更会议的会议纪要”的政府信息回复

如下:

经查，我单位没有制作或保存过“2025年10月14日杨野

主持关于海城市正骨医院事业单位法人变更会议的会议纪

要”，你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存在。

如你认为本告知书侵犯了你的合法权益，应当在收到本答

复之日起 60 日内先向海城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对行政

复议决定不服的，可以依法再在6个月内向鞍山市千山区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特此告知。

海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11 月 17 日


